
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科研成果填写说明
一、所填科研成果必须为在我校就读博士研究生期间发表的、华东师范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的科研成果。硕博连读生从硕士阶段算起。

二、表中所有情况内容填写皆为相应标准的成果数字统计。

三、“发表论文情况”填写的具体格式要求：
（1） 论文题目： 

1.不要加书名号；
2.英文题目需区分大小写；

3.学位申请系统对论文题目设置的最长字数为：64个字符（1个汉字占2个字符）。对期刊名称设置的最长字数为：32个字符（1个汉字占2个字符）。如超过上述长度，可以录入，但经打印生成的表格中超出的部分不会显示。

（2） 期刊名称：
1.不要加书名号；

2.英文期刊和国际会议名称使用全称的缩写，例如：J.AM.CHEM.SOC.
3.期刊期卷号页码：年,卷(期):起-止页码，其中的标点符号均为英文半角符号。例如：2009,36(5):234-258
（3） 发表时间：为论文所在期刊当期的出版时间，不是投稿时间或者录用时间。
（4） 所填写的代表性论文（即符合基本要求的论文）均应为第一作者，华师大为第一完成单位。
（5） 著作类科研成果,作者排名一栏若为独撰，可按第一作者选择。
（6） 专利一项含已获得专利和已申请的发明型专利。

（7） “其它科研成果说明”中所填写的内容，仅限于科研项目和奖励，且只需将获奖名称或项目名称、时间、级别表述清楚即可，内容不需描述；科研获奖类成果，仅需填写我校为第一完成单位、省部级及以上的奖项（获奖证书复印件需作为登记表附件一起提交审核）。

（8） 研究生填写或选择完成后，点击“打印”按钮，弹出下载对话框，务请选择“保存”（不可直接选“打开”），将《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登记表》保存至本地电脑上再行打印一份，导师签字后交至院系研究生工作秘书处。

